关于申请2014年度粮食、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3第39号公告精神，现将我市申请2013年度棉花进口配额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时间

2013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接受所在地企业的申请。

二、申请企业需符合的条件

基本条件：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纳税记录；2）在海关、工商、税务、检验检疫方面无违规记录； 3）2012年企业年检合格；4）没有违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2013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

2、纺纱设备5万锭以上的棉纺企业。

三、申请企业需提交的资料
申请材料至少应包括：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内资企业需由工商部门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2011年检合格专用章）；2)由有资质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2年财务报表；3）2013年前三季度会计报表和纳税记录；4)企业填写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加盖公章）；5）2011至2013年在海关无违规的记录（可到位于江阴市行政服务中心（长江路上，江阴高新技术开发区大楼内）的海关备案科办理。所需资料就是以贵企业名义打一申请（讲明为什么要办理）。海关备案科：张科，68175070）；6）2013年已完成的棉花进口关税配额证第一联原件及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的复印件（此为审核确定新年度申报配额数量的重要依据）。
以上材料中，《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企业必须填写一式四份，其他材料一式三份。请于10月18日前将有关材料（含电子档）送江阴市发改委社会事业和产业科（市政大厦1019室）（逾期作自动放弃）

联系人：吴晓彤   Tel：86861019   
E-mail:jywxt@sina.com
 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